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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基本信息及状态数据（2025 年）》 
编纂工作的通知 

 

校内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

为确保统计数据的精准、及时、统一与权威，全面、立

体地呈现学校发展态势，为科学决策提供前瞻、系统的数据

支撑，学校决定启动《基本信息及状态数据（2025 年）》编

纂工作，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编纂要求 

1.学校党政办公室向校内各相关单位发送《基本信息及

状态数据（2024 年）》电子版，确需纸质版的单位请于 2026

年 1 月 23 日（周五）17:00 前到揽胜楼 1723 室领取。 

2.各单位必须指定专人负责信息统计和报送工作，请于

2026 年 1 月 23 日（周五）17:00 前将本单位指定人员的姓

名、联系电话和 QQ 号上报党政办李军。 

3.请直接在《基本信息及状态数据（2024 年）》电子版

的基础上进行修改，各相关单位报送2025年 1月 1日至2025

年 12 月 31 日时段的真实数据，经本单位负责人审阅、签字

后，上交 WORD 版和加盖公章的扫描版。 

二、报送时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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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各相关单位于 2026 年 3 月 5 日（周四）11:00 前，

将相关材料上报学校党政办公室（地址：揽胜楼 1723 室；

联系人：李军；邮箱：hkdzbxxk@163.com）。 

 

 

湖北科技学院党政办公室 

2026 年 1 月 2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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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《基本信息及状态数据（2025 年）》 
编纂大纲 

 

1.学校基本情况(党政办公室) 

2.学校获批省级以上部分荣誉及试点单位情况（党

政办公室) 

3.学校机构设置情况（党委组织人事部） 

4.党组织建设基本情况(党委组织人事部) 

5.教职工基本情况(党委组织人事部) 

6.教职工中的其他情况(党委组织人事部、学生工作

部、保卫部) 

7.学校统战基本情况(党委统战部) 

8.硕士研究生、普通本专科生、留学生基本情况(研

究生处、学生工作部、国际教育学院) 

9.分学科普通本科生招生、在校生基本情况(招生就

业处、学生工作部) 

10.成人本专科学生基本情况(继续教育学院) 

11.学生中的其他情况(教务处、创新创业学院、招

生就业处、校团委、学生工作部) 

12.学科建设基本情况（研究生处） 

13.国家级、省厅级、市级、县级、校级科研平台（科

学技术发展院、社会合作与校友工作处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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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科研成果基本情况（科学技术发展院） 

15.本科专业设置情况（教务处） 

16.专业建设基本情况（教务处） 

17.教育、教学、培训、考试基地及中心（教务处） 

18.国家级、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（教务处） 

19.省级校外实习实训基地（教务处） 

20.国家级、省级、校级创新创业训练基地情况(创

新创业学院） 

21.国际交流与合作（国际教育学院）  

22.附属医院与教学医院基本情况（医学部） 

23.学校基本办学条件（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） 

24.学校信息平台（信息中心） 

25.学校标识（党委宣传部） 

 


